
 

证券代码：000415         证券简称：渤海金控       公告编号：2016-286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7 日、12 月 23 日召开 2016 年第十五次临时董事会及

2016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6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8 日、12 月 24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16-251、2016-252、

2016-277号公告。 

根据上述审议授权事项，公司或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津渤海”）对天津渤海、天津渤海全资或控股 SPV、天津渤海全资或

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 260 亿元，授权期限至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之日止。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渤海”）下属全

资 SPV天津渤海九号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渤海九号”）和广州空港渤

海一号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空港渤海一号”）分别与广州市深通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通租赁”）于 2016年 12月 27日签署了《飞机租赁项目

参与协议》，深通租赁就上述飞机租赁项目分别向天津渤海九号、空港渤海一号

支付总额约 3,654.89万美元（按照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6.9462 计算折合人民币约

25,387.60 万元,具体金额根据届时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情况确定）的租赁项目参

与费，并分享租金收益，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6年 12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2016-285

号公告。为支持上述租赁项目的顺利开展，天津渤海与深通租赁于 2016年 12月

27日在广州签订了《保证合同》，天津渤海为天津渤海九号、空港渤海一号就上

述《飞机租赁项目参与协议》项下责任和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或天津渤海对其全资或控股SPV或其子公司已使用担保

授权额度1,040,735.52万元（不含本次担保金额）。本次天津渤海为天津渤海九

号、空港渤海一号提供的担保金额纳入2016年公司或天津渤海对天津渤海、天津

渤海全资或控股SPV、天津渤海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不超过260亿元的担保额度内。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此事项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

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㈠天津渤海九号租赁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年 10 月 17日； 

2、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洛阳道 600 号海丰物流园

3幢 2单元-101； 

3、法定代表人：任卫东； 

4、注册资本：人民币 10 万； 

5、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

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股本结构：天津渤海 100%持股。 

㈡ 广州空港渤海一号租赁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年 11 月 11日； 

2、注册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机场北出口西面广州白云机场综合保税

区综合业务楼办公室 1层 128 室； 

3、法定代表人：任卫东； 

4、注册资本：人民币 10 万； 

5、经营范围：融资租赁服务；租赁业务（外商投资企业需持批文、批准证

书经营）；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外商投资企业需持批文、批准证书经营）；租



 

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外商投资企业需持批文、批准证书经营）；货物进出

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水上运输设备租赁服务；空中运输设备租赁服务；集

装箱租赁服务；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股本结构：天津渤海 100%持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被担保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3、担保金额：约 25,387.60 万元人民币； 

4、本次担保审批程序及相关授权：本次担保金额已纳入 2016年公司或天津

渤海对天津渤海、天津渤海全资或控股 SPV、天津渤海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不超过

260亿元的担保额度内。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此

事项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意见 

天津渤海为全资 SPV天津渤海九号、空港渤海一号提供上述连带责任保证系

支持其操作租赁业务，天津渤海九号、空港渤海一号系天津渤海为操作飞机租赁

业务设立的特殊目的主体公司，其核心业务为飞机租赁业务，且拥有飞机资产所

有权，航空公司作为飞机租赁业务中的承租人具备稳定的还款能力，天津渤海九

号、空港渤海一号具备稳定的租金收入，偿债能力稳定可靠。本次担保有助于增

强天津渤海资金实力并提升其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促进天津渤海飞机租赁业务

发展，担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担保不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前的 12 个月内,公司对外担保累计发生金额约 3,631,048.42 万

元，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其中公司对天津渤海担保金额

273,022.23 万元，对香港渤海担保金额 290,400 万元，对天津渤海全资 SPV 公

司担保金额 21,930万元；天津渤海对其全资 SPV公司担保金额约 501,311.29万



 

元，对全资子公司 GAL担保金额约 1,203,246万元，对控股子公司横琴租赁担保

金额 60,00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保金额 7,931

万元，HKAC和 Avolon对其全资或控股 SPV或其子公司担保金额约 1,273,207.90

万元。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截止公告日前的 12 个月内公司累计发生担保金额为

3,656,436.02万元，占 2015年度公司经审计总资产约 27.72%，均为对合并报表

范围内子公司担保，其中公司对天津渤海担保金额 273,022.23 万元，对香港渤

海担保金额 290,400 万元，对天津渤海全资 SPV 公司担保金额 21,930 万元；天

津渤海对其全资 SPV 公司担保金额约 526,698.89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 GAL 担保

金额约 1,203,246万元，对控股子公司横琴租赁担保金额 60,000 万元,对全资子

公司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保金额 7,931万元，HKAC 和 Avolon对其

全资或控股 SPV或其子公司担保金额约 1,273,207.90万元。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

失的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2 月 27日 

 




